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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贵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2020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

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贵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等，

由贵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贵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贵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的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信证券所作出的承

诺或声明。



一、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贵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城投”、“发行人”）

2020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0]1014号文同意注册发行额度为不超过 60亿元，现已全部发行完成。其中，

已发行的债券信息详见下表：

序

号
债券全称 债券简称

债券

代码
起息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亿元）

当前利率

（%）

最新主体/
债项评级

1
贵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020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0筑城 01 163674 2020-6-23 2025-6-23 6.10 6.00 AAA/AAA

2
贵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1筑城 01 175827 2021-3-15 2026-3-15 17.20 5.85 AAA/AAA

2
贵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21筑城 02 188011 2021-8-18 2026-8-18 12.80 6.00 AAA/AAA

截至目前，上述债券均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本次债券的重大事项

作为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

受托管理人职责，我司根据《受托管理协议》的有关约定，现就发行人发生审计

机构变更事项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一）原审计机构情况

名称：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6号院 3号楼 20层 2001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

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执业资格：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北京市丰台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0785632412），

北京市财政局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11010075），

并具有证券服务业务资格。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2年的财务报告进

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变更情况

1、审计机构变更原因

鉴于公司与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所签订的审计业务

服务合同期限届满，根据公司的统一安排以及业务发展需求，公司改聘鹏盛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

2、审计机构变更批准情况

本次审计机构变更事项已经 2023年第 33次党委（扩大）会议及 2023年第

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通过贵州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公开招标方式确

定中标审计机构，变更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3、新任审计机构基本情况

名称：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山社区滨河大道 5020号同心大厦 21

层 2101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的报告；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其它审计业务；承办会计咨询、会计服务业务；企业登记代理。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招投标代理服务；政府采购代理服务；商

务代理代办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融资咨询服务；

破产清算服务；税务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薪酬管理服务；

物业服务评估；咨询策划服务；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注册会计师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执业资格：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70329160G），深圳市财政局

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47470029），并具有证券服

务业务资格。

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

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0次、监督管理措施 2次、自律监管措

施 0次和纪律处分 0次。

（三）移交办理情况

截至本临时受托管理报告出具日，变更前后审计机构工作的移交办理已完成。

（四）影响分析

发行人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上述变更预计不会对其日常管理、生产经营

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我公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及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就发

行人发生审计机构变更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受托管理人将持续密切关

注上述债券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及时向上述债券持有人发布

后续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以下无正文）




